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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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生學籍規
則」與「碩士學位考試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碩士班修課及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本系碩士班修業期間，應修滿入學當學年度課程規劃表規定之學分數
(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二)非碩士班修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需經指導教授簽字同意及系
主任核可後，始得抵免學分。  

(三)選修外系碩士班或產碩專班課程之學分數，需經本系學術委員會審查
通過及系主任核可。  

三、指導教授選定 

(一)碩士班研究生選定之指導教授應為本校工學院專任或合聘教師。  

 (二) 碩士班一年級研究生選定指導教授後，填寫「研究生論文指導同意書」
(附件一)，並送交至系辦公室彙整。  

 (三) 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度結束前選定指導教授。爾後若需更換指
導教授者，應簽案繳交「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表」(附件二)，陳述
理由並經原、新指導教授同意簽署，交由本系學術委員會議審查議決。  

四、畢業條件 

(一) 碩士班研究生均須在指導教授指導下進行研究並撰寫論文，通過論文
口試後方得畢業。  

 (二)  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二條規定，碩士班研究生修畢碩士學位應
修課程與學分後，始得提出論文申請學位口試。  

五、學位考試  

 (一) 具備參加口試資格之研究生，應於規定期限前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申
請書」（如附件三），含歷年成績單、論文摘要、「口試委員名冊」
(附件四) 、「學位考試同意書」(附件五)等，經核准後始得參加學位論
文口試。  

(二) 獲准參加學位論文口試研究生，申請期程：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
起至十一月卅日止。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四月卅日止。 

依規定將申請書送至系辦公室，由系辦公室統一簽文辦理，並印製口
試委員聘書。  

(三)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三至五人組成，其中校外委員人數需有三分之一
（含）以上，由主任簽請校長遴聘之，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惟其不
得擔任召集人。 

(四)學位論文口試以七十分為及格，如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評定不格，
即視為未通過該項口試，不予平均。  

(五)學位論文口試未獲通過者，得依口試委員意見修訂後複試，惟複試以
一次為限，且應於修業年限屆滿前完成，若未能在該學期通過者，不
得於該學期畢業。  

(六)通過論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委員之意見將論文修正，經指導教授審
核後，於離校前  2 周，將碩士論文定稿上傳國家圖書館之「全國博碩
士論文資訊網」，並繳交三冊平裝本於教務處、兩冊精裝本於圖書館、
一冊精裝與一冊平裝本於本系辦公室（每冊皆須包含論文全文電子檔
案光碟片乙張）。  

 

六、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附件一(本校工學院專任教師)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研究生論文指導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學生                                                                            （學號：                                                        ）之論文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合聘教師)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研究生論文指導同意書 

 

本人同意擔任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學生                                                                            （學號：                                                        ）之論文指導教授 

 

並請                                                                            擔任論文共同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入   學 

年   月 申 請 日 期  

 

時   間 

休   學 
 

記   錄 

原任指導教授簽名 
 

新任指導教授簽名 
 

說明：  

  學術委員會議決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系所  機電整合碩士班  

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資  

 申請人已修畢規定應修學分如下: 

必修及選修共      學分  

 申請人本學期仍修讀      學分(論文除外，與畢業規定有關之學分) 

 隨本申請書，請檢附以下附件： 
料  

□ 歷年成績單  

整  
□ 論文中英文摘要  

□ 當學期選課確認單影本（若應修學分數含本學期修讀中之學分，請檢附）  
查  

□ 學位考試同意書  

□ 論文口試委員名冊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定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指導教授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學術委員會決議  

說  明 ： 

□ 通過  

□ 不通過 

該生申請參加碩士學位論文口試 

 

出席委員(學術委員會委員)。 

 

 

系主任：                                                 工學院 院長：                        教務長：                                                            

         

 

                               

                                                 



附件四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學年度第       學期碩士班畢業論文口試委員名冊 
 
 

                                               研 究 生：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題目：（中文）                                                                                                               

  

                                                                                                 （英文）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時間：  

 

                                               口試委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備註  

      

      

      

      

      

 

 

指導教授：                                    

 

系主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學院 院長：__________________                         

教務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五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碩士學位考試同意書 
 

研究生                                  所提之論文(題目)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其提付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指導教授：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